休學、退學、轉學申請

1. 學生因故或特殊原因辦理，由其家長監護人攜帶印章與學生本人親自到校填寫申請書。

2. 學生準備相片二寸二張並繳回學生證。

3. 建教班學生另備妥實習公司離職證明書。

轉科申請

1.申請期間：註冊前一週

2.由其家長監護人攜帶印章與學生本人親自到校填寫申請書其未修科目學分應按學校規定期間補修學分並繳交學分費。

3.建教班學生另備妥實習公司離職證明書。

復學申請

1.休學生於一月底、七月底持休學證明書（以證明書之日期為主）。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辦理復學手續

